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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雜貨店的經營 

 

本章由經營的角度來討論雜貨店的相關議題。根據受訪的多家雜貨店經營

者及居民表示，早期（約在民國五十年代）雜貨店經營的好壞和有無菸酒牌、

鹽牌有很大的關係，因此本章首先從菸酒專賣、鹽專賣制度與雜貨店之間的關

係談起；台灣光復之初，延續日治時期的菸酒專賣及鹽專賣制度對雜貨店有重

要的影響，但專賣制度已經逐漸走入歷史，其對雜貨店的意義也隨著時代而變

遷。其次討論雜貨店的經營方式，補貨方式由原來自行到街上載貨演變為上游

廠商爭相送貨到府拉攏生意，帳目管理上則見到賒帳機制的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現金交易；接著利用實地調查畫出的雜貨店分布，分析雜貨店在聚落中的相

對位置及其所在道路對它的影響；最後將目前所見的雜貨店做分類，列舉六種

不同的分類指標來分類雜貨店的幾種類型，看似一致的雜貨店實際上存在不少

差異，並且和新型商店有一些根本上的不同。  

 

第一節  菸酒、鹽專賣制度與雜貨店 

台灣的專賣制度始於日治時期，當時日本政府表示專賣事業是為了增加財

政的收入，而在日本治台的五十年之間，台灣的專賣收入平均佔經常歲入百分

比 40%以上，1專賣事業主要有五項：鴉片、食鹽、樟腦、菸、酒，2其業務隸

屬於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光復之後，取消鴉片專賣，食鹽劃歸鹽務管理局，並

將樟腦改隸建設廳掌管，原來的專賣局改組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專賣制度當

中，和雜貨店最有關的是食鹽、菸和酒的專賣，雜貨商向主管機關申請販賣得

到許可之後，主管機關會發給鐵製的招牌給予懸吊在商店門口，就是一般看到

的「鹽牌」和「菸酒牌」。（照片二）  

食鹽屬民生必須品，但是販賣食鹽的場所卻相當有限，  

 

「鹽牌的數量比菸酒牌還要少，要領鹽要到農會去領。」（個案 B20）  

                                           
1 陳佳文（1986），《我國菸酒專賣政策及專賣制度之研究》，政大財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2 周憲文（1957），〈日據時代台灣之專賣事業〉，台銀季刊 9:1，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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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食鹽的利潤不像菸酒那麼高，但比起不賣鹽的雜貨店，有「鹽

牌」的雜貨店生意好很多，而且有固定的收入來源。  

 

「那個時候沒有鹽牌的雜貨店經營的都不太好，要有鹽牌的雜貨店生

意才作得起來。」（個案 C2）  

 

鹽專賣制度大約在民國 50 多年時就取消，距今已三十多年，因此現在所見

的老雜貨店已都沒有鹽牌的懸吊。  

 

 
照片二   鹽牌和菸酒牌  

（排仔路頭雜貨店，攝於民國 54 年）  

 

台灣地區的菸酒銷售，在民國 35 年時依據日治時期的制度將台灣分成 96

個配銷區，由該配銷區內全體零售商組織配銷會，選舉理事五人、監事三人，

由理事中得票最高者出任常務理事，負責執行業務，民國 43 年配銷會改稱為「配

銷所」，由零售商大會選舉配銷所主任及監理各一人，爾後公賣局為了達成配銷

與管理一元化與專業化的目的，於民國 69 年起將配銷所全面收回自辦，改制為

配銷處，隸屬於公賣局的地方分局，如田中配銷處就隸屬於彰化分局。  

菸酒專賣法令在光復後的數十年間迭有修改，其中和雜貨店設置關係最密

切的是零售商的設置標準限制，根據民國 52 年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公告執行的

「台灣省內菸酒零售管理辦法」，零售商許可的設置標準如下：  

 

一、設置零售商之家數，按轄區平均人口為準，市區每四百人，鄉鎮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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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人，設置一家為原則。  

二、設置零售商，其相互間之距離，應在平排三十公尺，或連續間隔四家

舖戶以上。3 

 

而要申請成為零售商，則需具備以下的條件：  

 

一、領有商業登記證及營業登記證之商店，或依法令經營物資供銷業務之

機構。  

二、店鋪設備完善，具有菸酒陳列櫥及菸酒儲藏場所者。  

三、自認有銷售能力，並願承銷分局處核定每月最低金額者。4 

 

因此是先有商店，經營一段時日之後才可以申請販賣菸酒，公賣局會根據

零售商店鋪內環境整潔與否、零售商信譽是否良好來做為發給許可的參考，並

不是在開店之初就先領有「菸酒牌」，這和現在只要在各地縣政府辦好營利事業

登記，就可憑登記證向菸酒配銷處申請販賣菸酒的規定是不同的，所以當時並

不是每間雜貨店都賣菸酒，因為沒有許可而私自販賣菸酒，被稽查到會被沒收。 

另外，在零售商申請人的店鋪內，若有經營碾米、彈棉、屠宰、香料、牧

畜、生魚、棺木、製麵、製粉、五金、豆腐、家具、成衣、中藥、製草繩、理

髮、浴室……等行業者，則不許可其申請，5其目的在於確保菸酒銷售處的環境

良好，菸酒不致變質。  

管理辦法中還規定零售商每月要達成分局處核定的最低銷售菸酒量值標

準，未達標準或超過負責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訂有獎懲，6並且必須以現金向指定

的配銷處所購貨，7當零售商因故不能營業時，可由其繼承人或同居家屬申請核

換許可證，8但不得轉讓或頂替使用，9雖然如此，筆者卻在田中一處鄉間聚落

訪問到一家開了 40 年的雜貨店，經營的老婆婆在談到開店之初的情況時表示： 

 

                                           
3 民國 52 年「台灣省內菸酒零售管理辦法」第四條。  
4 同註 3，第五條。  
5 同註 3，第七條。  
6 同註 3，第三十八條、第七十一條。  
7 同註 3，第四十七條。  
8 同註 3，第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條。  
9 同註 3，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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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是我們自己的，厝剛起好的時候，就想說厝剛好在路上，可

以開一家店，我先生就跟他一些感情比較好的結拜兄弟們打聽，剛好

有人要把仔店收起來，我們就出錢跟他買下來，連這個櫃子（有玻

璃的木櫃）也跟他買下來。」（個案 B10）  

 

這些對菸酒零售商的種種限制在民國七十年代有了重大的轉變，民國 76

年外國菸酒開放進口之後，為了配合經濟自由化及社會環境的改變，對原來的

管理辦法重新加以修正，刪除了菸酒零售商應受左右兩側三十公尺距離、行業

及設備等限制，10據信零售商的家數限制最遲也在這個時候解除，因此目前所

見相隔不遠有兩家以上的雜貨店懸吊菸酒牌這個現象，是出現在條件放寬之後。 

 

 
照片三   兩家鄰近的雜貨店  
（外三塊厝，攝於民國 90 年 6 月）  

 

公定價格是菸酒專賣制度的一大特色，菸類酒類的配銷價格、零售價格無

論在任何地區一律相同，不隨市場一般貨物價格漲落調整，也不依運輸路況遠

近有所增減，公賣局為了要維持公定價格制度，規定對經售菸酒的機構、零售

                                           
10 《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pp.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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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給付佣金（即利潤），另外，各配銷所收入的盈餘，除依法繳納所得稅之外，

另以專賣事業公積金 30%、零售商福利 20%、員工獎勵 20%、主任實物擔保管

息及酬勞金 30%，作為分配，此一配銷機構補助費制度在民國 69 年配銷所全

部收回自辦後取消。零售商的佣金部分，在民國 40 年 12 月以前按照零售價格

15%給付，41 年起採用差別佣金標準計算，高級菸酒較低，而低級菸酒較高，

造成了抑制高級菸酒而鼓勵低級菸酒的現象，為了改善此一缺失，其後所有菸

酒零售佣金一律改定為 8.5%，而民國 55 年元月起，菸酒零售商免徵營業稅，

零售佣金一律降低為 8%。  

自從民國 77 年取消對菸酒販賣的種種限制之後，販賣菸酒不再只是少數商

店的專利，而是願意賣的、想要賣的商店就可以賣，菸酒牌的普遍雖然使部分

商店失去了其專賣獨佔的利益，但因為台灣地區平均每人菸酒消費的金額歷年

來一直增加（表 3-1），使得菸酒銷售的金額也一直增加，所以各家商店還是樂

於販賣菸酒，但和過去不同的是，部分商店為了省卻回收酒瓶的麻煩，已經不

再賣酒。  

 

表 3-1  台灣地區菸酒消費情形  

平均每人菸消費（每年） 平均每人酒消費（每年）  
年  
數量（支） 金額（元） 數量（公升）金額（元）  

民國 60 年  1036 386 12 287 

民國 70 年  1403 1412 25 1357 

民國 80 年  1812 2104 36 2903 

民國 89 年  1840 2895 35 3401 

資料來源：《社會指標統計》。  

 

回顧菸酒容器回收的歷史，在光復初期，因為各項物資缺乏，酒類包裝容

器必須藉由回收舊容器來彌補新品供應的不足，以降低製造成本，另一方面，

也為了防止民間冒用公賣局的瓶類去製造私酒，因此公賣局訂有酒類容器管制

及收回辦法，辦理酒瓶收購及回收。民國 36 年時，配銷會需繳交酒類容器保證

金，俟容器交回後領回，菸類的紙箱和木箱亦然，消費者則需繳交酒瓶押金，

退瓶時退還，民國 37 年時修訂辦法，保證金可由三家以上配銷會連環保及舖

保，零售商對配銷會亦可比照辦理，同年菸類空容器停止回收，此時期公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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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者未明訂購買酒類另需支付瓶價，大部分消費者不持瓶交換，亦不另支

付酒瓶押金，而以賒欠酒瓶方式購酒，但常不交還，對零售商造成很大的困擾，

不同意賒欠的話做不成生意，借用的話則可能賠本。到了民國五十年，公賣局

製瓶工廠已有能力供應大部分包裝酒類所需酒瓶，因此於民國 51 年起試辦酒類

全面連瓶出售，但仍委託各地舊貨商回收空瓶，民國 53 年底，瓶源逐漸吃緊，

各舊貨商聯合哄抬舊瓶價格，而空酒瓶流落市面後被醬油業等業者用以包裝其

產品，回收數量日減且收購困難，因此再恢復由各配銷機構自行收回空容器，

將酒類分為連瓶出售予不連瓶出售兩類，零售商購領不連瓶出售酒類時，如未

持瓶交換，必須另付瓶價，消費者亦同。  

台灣為了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必須廢除專賣制度，民國 89 年 3

月 2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菸酒稅法草案，近 90 年菸酒專賣制度即將走入歷史。

菸酒專賣廢止之後，將改課菸酒稅，菸酒價格將大幅調漲，其中漲幅最大且影

響層面最廣的是米酒，從原來的 20 元（含押瓶費 4 元）漲到 100 多元，因而出

現大量囤積米酒的現象，民眾在市面上買不到米酒，這種情況在民國 90 年十

月、十一月時更為嚴重，因為 91 年元月一日開始採用新的公定價格，為了解決

買不到米酒帶來生活的不便，菸酒公賣局除了提高產量之外，更在民國 90 年

11 月 20 日起至 12 月底採用每戶限量配給的策略來因應。11除了米酒之外，其

他的菸酒產品價格也提高，為了避免囤積的現象，在這段時間內配銷處對零售

商領貨的數量有較嚴格的限制，因此出現部分商品無貨可補的現象，但配銷處

人員會告知哪些貨可能在哪天會進，如果是資深的零售商，通常和配銷處人員

已有相當程度的熟識，配銷處人員甚至會在貨進來的時候幫零售商購買。12 

一些資深的菸酒零售商和配銷處人員有數十年的認識與交情，彼此之間的

關係就像朋友一樣，配銷處人員對於零售商位於何處、之前是誰在經營、經營

狀況的好壞都瞭若指掌。  

 

 

 

 

                                           
11 消費者可以憑戶口名簿向當地的菸酒配銷處購買塑膠瓶裝的米酒，每戶 6 瓶，未滿三人之
戶 3 瓶，開始的第一、二個星期造成大批民眾在菸酒配銷處大排長龍的景觀，也讓許多人
終於知道當地菸酒配銷處的位置，甚至有些住在離配銷處較遠的居民把戶口名簿交給里長

委託購買。  
12 民國 90 年 12 月至田中配銷處實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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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田中菸酒配銷處零售商數量統計  

時間  田中鎮  二水鄉  社頭鄉  田尾鄉  共計  

80.8.2. 162 78 108 35 383 

85.7.30. 176 76 116 34 402 

90.7.2. 198 81 125 32 436 

資料來源：田中菸酒配銷處。  

第二節  補貨方式及帳目管理 

「補貨」是經營者通俗用語。在學術上整個運送體系稱為物流，商品的運

送稱為配送。補貨方式基本上可分為雜貨店經營者自行前往上游廠商處載貨，

及上游廠商送貨到府兩種。上游廠商又可分為一般民營的食品商、飲料商……

等等，和國營企業例如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台鹽，這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是自

由市場，而後者屬獨佔企業，補貨場所是限定在這些企業各地的分支機構，或

是委託農會辦理。雜貨店依其主要顧客是一般消費者抑或其他商店，可以分為

批發店和零售店，批發店多位於市街上或重要道路上，而零售店則遍及市街和

鄉間，因此零售雜貨店的經營者會到街上到這些批發雜貨店處補貨。  

民國 50 年代時，雜貨店經營者通常要到上游廠商處去載貨，這些上游廠商

以批發商或製造兼批發商為主，稱為「大賣」，也有經銷商，多位於田中街上或

附近，載貨所用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三輪車，也有用機車或在三輪車加裝引

擎的，以個案 A1為例，一天要到街上補貨兩次，早上、下午各一次。  

 

「通常買物件都要給現金，我們跟人家買是給現金，人家跟我們買是

用賒的，所以通常一擺沒有那麼多錢可買，攏是早上有人來買東西之

後，下午有現金再擱去買。」（個案 B20）
13 

 

除了自己去載貨之外，也有一些商品是由「大賣」送貨，例如大麵、蛋和

飲料類。  

 

                                           
13 個案 B20為一名年約 55 歲的婦女，是雜貨店 A1二十多年前的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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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麵本來是阮自己做，阮阿爸會做，後來住在街上的親戚，也是做

仔店的就說，你們不要自己做啦，我們做好送過來，後來我們就都

跟他們買了。」（個案 B20）  

 

「做大麵的每天都會送麵過來，然後把前一天沒賣完的收回去。」（個

案 B3）  

 

鴨蛋批發商是從鹿港用機車以一次載兩籠的方式四處到雜貨店「放貨」，一

家雜貨店一次下 10 斤鴨蛋，必須用現金當場付清，  

 

「那時候（民國 50 年代）大家都說雞蛋是飼料雞的，沒有人要吃雞蛋，

所以都買鴨蛋，一顆大約 1.6 塊錢，當時女工一天賺 20 塊，男工大約

25~30 塊，一次來買都買兩顆，沒有像現在都買一斤兩斤的。」（個案

B20）  

 

至於飲料類這些重量較重的商品，則是由廠商送貨，主要的飲料商包括統

一、黑松和維他露的經銷商，經銷商和批發商不同的地方在於經銷商是直接向

工廠進貨，同一個地區內一個品牌的經銷商只能有一家，14以經銷維他露公司

飲料的「九一行」為例，其所轄範圍包括南彰化地區和南投縣，至於北彰化地

區則另有其他的經銷商；15批發商則是向經銷商進貨，而同一個地區內一個品

牌的批發商有許多家。經銷商的下游商店包括批發商和零售商，因此雜貨店若

直接向經銷商進貨，可以降低成本獲得較高的利潤。  

公營的菸酒販賣補貨方式則略有不同。田中菸酒配銷處所轄範圍包括田中

鎮、二水鄉、社頭鄉和田尾鄉的一部份，16週一到週六有不同的送貨路線，週

一固定送某些地區、週二固定送另一些地區，以此類推，菸酒零售商必須自己

前往配銷處登記購買菸、酒，現場繳納現金，貨品則可以自行載回或由配銷處

送，通常重量較輕的香菸會自己載，而較重的酒則由配銷處運送。因為菸酒的

販賣是採配銷制度，所以要到菸酒配銷處去批貨的時候，會說是去「領」菸酒，

                                           
14 但是這些地區性的經銷商則可能同時經銷多種品牌。  
15 南彰化地區又稱為「Ο四八」，南投縣又稱為「Ο四九」，是依照電話號碼的區碼做區分，
至於北彰化地區則是「Ο四七」。  

16 田尾鄉的另一部份是由北斗配銷處所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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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如採買一般商品說是去「割」貨17。  

到了民國 60 年以後，機車較為普及，才有比較多的雜貨商改用機車上街載

貨，同一個時候，汽車擁有率也提高，則對批發商造成影響，而全台各地許多

道路都鋪上柏油路面或是拓寬，道路條件也改善不少。  

交通狀況的改善對雜貨店的補貨方式有很大的影響，使得批發商可以送貨

的距離也拉得更遠，送貨到府的服務比雜貨商自行載貨的方式要受雜貨店經營

者的青睞，特別是當顧店的人力老化或是只有一人時，這樣的方式對經營雜貨

店的人來說真是方便多了，因此補貨方式逐漸轉變為此，各種商品（除了蔬菜

之外）都可以由批發商送貨，而批發商為了增加競爭力，會準備較多種類的商

品，例如賣金紙的廠商同時也兼賣食品罐頭，為的就是減少雜貨店跟不同批發

商批貨的麻煩，也增加廠商的收益。現在的生意競爭激烈，很多批發商經營不

下去的已經歇業了，繼續存在的則必須跑更廣的範圍去招攬生意，通常一間雜

貨店上游的批發商會有好幾家，賣的東西種類可能重複，這就必須靠業務員和

店家之間的關係來推展業績。  

 

表 3-3  台灣地區機動車輛登記數  

 每萬人機車登記數  每萬人汽車登記數  

 台灣地區  彰化縣  台灣地區  彰化縣  

民國 55 年 71 — 45 — 

民國 60 年 551 — 87 — 

民國 65 年 1217 — 205 — 

民國 70 年 2532 2809 453 342 

民國 75 年 3698 4209 772 675 

民國 80 年 3604 5131 1558 1542 

民國 85 年 4324 4679 2324 2316 

民國 89 年 5128 — 2514 — 

資料來源：《社會指標統計》。  

 

至於菸酒的補貨方式也有改變，除了親自到配銷處去「領」、現場繳納現金，

也可以用即期支票繳款，或是辦理銀行轉帳，零售商只要打電話到配銷處，告

                                           
17 閩南語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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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零售商號碼、欲購買的菸酒，配銷處就會直接從零售商的銀行帳戶扣款，並

在下次送貨的時間把菸酒送達該雜貨店，另外也有批發商是向配銷處購進菸酒

之後再轉賣給雜貨店，但通常只賣香菸。  

不固定時間補貨的雜貨店補貨方式則比較「多元」，除了想要補貨時打電話

請熟識的批發商送來，也會在到量販店採購自家用品的時候，順便買幾箱大特

價的飲料，轉賣給前來店裡面打牌、下棋的鄰居顧客，例如以 165 元買進舒跑

運動飲料 250c.c.一箱（共 24 罐），賣出時維持其公定零售價一罐 10 元，補貨

方式顯得較為「隨性」。  

各種食品、飲料、雜貨的經銷商、批發商業務員會騎著機車親自到各家雜

貨店詢問欠什麼貨、要補什麼貨，隔天再由貨車司機送貨，貨款是一個月結清

一次，若給支票票期開四十天，若給現金就扣掉貨款的 0.5%，這是長久以來約

定俗成的慣例。18 

雜貨店對其上游廠商是採用以上的付款方式，而顧客對雜貨店的付款方式

在民國 50 年代以前是以賒帳為主，因此賒帳簿是當時雜貨店的必備。  

 

 

照片四   賒帳簿  
（民國五十年代）  

 

賒帳的情形少了，賒帳本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大為降低了，在目前只發現還

有兩家傳統雜貨店繼續在使用，19其他的若有賒帳情形也只是暫時登記，有的

                                           
18 民國 90 年 10 月 25 日對食品批發商 D1、飲料經銷商 D2的訪談記錄。  
19 分別位於同安寮和龍潭，本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賒帳簿，即自這兩家雜貨店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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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粉筆記在櫃子的玻璃上面，有的記在日曆紙上面，也有的將十包裝的香菸盒

子拆開，幾張厚紙夾在一起，利用較便於書寫的內頁來記，賒帳的人多半過幾

天就拿錢來還，一頁的賒帳都還清之後老闆就把紙丟棄。  

買米酒、啤酒這些玻璃罐裝的產品有押瓶費，以紅標米酒為例，民國六十

年時一瓶賣 9.5 元，壓瓶費五角，對於熟識的顧客，店老闆通常是以扣掉押瓶

費的價錢賣出，然後記下顧客欠幾支瓶子，但萬一顧客忘了或不願還瓶子，這

筆押瓶費就由雜貨店「自行吸收」，也就是顧客賺到這中間的價差；也有顧客是

拿舊的瓶子去「換」新的米酒，每次都還是用扣除押瓶費的價格去買。在大拜

拜、嫁娶時或家中有請客的時候至雜貨店購買整箱的飲料，這些飲料不外乎是

啤酒、紹興酒、保特瓶包裝的汽水、利樂包包裝的果汁，都必須用木箱或塑膠

箱裝盛以方便搬運，這個時後就需要跟店家「借」箱子，這種情形也會登記下

來避免遺忘，有的是直接寫在賒帳本上，也有人另外準備一本專門記欠瓶子情

形的賒欠簿。20 

在零售業當中，現在「賒帳」的情形只限於傳統雜貨店，但如果把「賒帳」

視為「先享受後付款」，近年來逐漸普遍的信用卡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後付款」，

但其形成的機制、運作的過程和傳統雜貨店賒帳的情形不同，信用卡是原本由

店家對消費者的兩者關係，擴張為店家對銀行、銀行再對消費者的三者關係，

原本經由熟識產生的信任關係，亦被消費者對銀行的信用給取代。  

 

第三節  田中鎮雜貨店的位置 

依照田中鎮雜貨店分布的位置，本文把雜貨店分成市街雜貨店和鄉間雜貨

店，此二者的主要差別在於市街是鎮上人群聚集的地方，因此顧客除了住在市

街上的居民之外，也來自田中各地離市街較遠的聚落，而鄉間雜貨店的主要顧

客則只限於附近居民，以下先從鄉間雜貨店談起。  

鄉間雜貨店主要服務的是所在聚落的居民，聚落一居民多寡有大小之分，

有些聚落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會和其他聚落連接在一起，而使得商圈重疊。以

「排仔路頭」和「新厝」兩個較為獨立的小聚落為例，前者約有 42 戶人家，後

者約有 50 戶，21兩個聚落都各只有一家雜貨店，而像「內灣」這個比較大的聚

                                           
20 個案 A15，民國 90 年 11 月 5 日考察記錄。  
21 民國 90 年 10 月 30 日、91 年 4 月 1 日訪問記錄。  



 41

落，包括東源里和碧峰里，人口約有四千多人，雜貨店就有 11 家之多，但有些

雜貨店的客源並不僅限於其所在聚落，還包括了從外地經此而過的人，因此依

照雜貨店所在位置和道路之間的關係，再把這些鄉間雜貨店再分成四種類型，

即（一）位於聚落內部，（二）位於聚落出入口附近，（三）位於幹道上，（四）

位於幹道和聚落出入口交會處。如圖 3-1 所示。  

對所有的商店來說，為了要方便顧客進而吸引顧客，在選址上最好設在大

家容易到達或經過的地方，像圖 3-1（一）新厝雜貨店那樣的情形是很少見的，

但因為土地是雜貨店經營者的，毋需負擔租金成本，加上經營者本身也是當地

居民之一，居民還是都還是知道要到哪裡去買，新厝雜貨店目前賣一些鹽、糖、

罐頭、醬油、小孩子玩的抽獎卡……等商品，都是當地居民日常生活較常購買

的，所賣的商品種類雖然較過去要少，但仍維持「應人利便」的特色，如果有

居民要醃漬食物，跟老闆娘講，老闆娘會再到街上去補較多的鹽回來賣。  

這些鄉間聚落通常只有一條馬路經過，通常雜貨店就位於這條路上、聚落

出入口附近，如圖 3-1（二）所示，不但方便居民到達，而且有的居民要到街

上去買東西帶不夠錢的時候還會跟雜貨店借一些「所費」（生活費）。  

如果這條路剛好是幹道，如圖 3-1（三）所示，會有一些外地人經過，那

麼這些雜貨店的顧客還有部分是屬於「外客」，除了一般販賣的商品之外，還會

賣八寶粥、牛奶花生等食品禮盒，包括太平、復興、內灣、外三塊厝等地方都

有雜貨店在賣禮盒，其中內灣的雜貨店還賣水果禮盒，除了因為內灣剛好位於

從南投到彰化下八卦台地的第一個聚落之外，根據訪問，也跟附近有彰化縣榮

民之家有關。22 

另外，位於幹道和聚落出入口交會處附近的雜貨店，如圖 3-1（四）所示，

其發展和幹道上的雜貨店類似，都仍是以當地居民為主要客源，但因為外三塊

厝是從田中往北斗鎮上重要的必經之地，目前看得到的四間雜貨店當中，就有

兩間改成便利商店式的外觀，販賣的商品也仿照連鎖式的便利商店，除了居民

常購買的食品、用品之外，也賣保養乳液、防曬乳液等產品，是一般雜貨店少

見的商品。  

 

                                           
22 約在十幾年和更早之前，有許多榮民的朋友攜家帶眷來探望榮民，會在這裡的雜貨店買禮
盒送人，但近年來因為這些榮民多半年事已高，前來探望的人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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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於聚落內部  

 
（二）位於聚落出入口附近  

 
（三）位於幹道上  

 
（四）位於幹道和聚落出入口交會處

 

 
圖 3-1  田中鎮鄉間雜貨店位置圖  

 

至於市街上雜貨店分布的位置，則集中在員集路介於大社路和中州路之間

的路段，和中州路介於火車站前到員集路之間的路段，這兩個路段同時也是田

中鎮早期最熱鬧的地區，目前還可看見一些日治時期的街屋，位於復興路和員

集路交叉口東北角的菜市場（第一零售市場），雖然建築物本體已經沒有攤販進

駐，但附近的街道在上午時分有相當多的攤販聚集，賣的東西林林總總，包括

蔬菜、水果、雞、鴨、魚、肉、衣服、各式各樣的家庭用品（杯、盤、垃圾袋、

安全帽……等等），特別是在復興路兩側和南北街兩側，上午買菜時間擁擠的人

潮有的亦會光顧這附近的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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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田中鎮市街雜貨店位置圖  

第四節  田中鎮雜貨店的經營情形 

以下本文就區位、商品、批發或零售、補貨時間及營業時間固定與否、經

營者特質、雜貨店的房屋形式及店內配置為指標，分別討論雜貨店經營的情形。 

 

一、以區位為指標  

在上一節討論雜貨店分布的位置時，已把雜貨店分成鄉間型和市街型，對

鄉間居民而言，這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貨色齊全的程度和距離的遠近；一般情

況居民把到雜貨店稱為要去「店仔」，但也曾經有位於距離市街較遠聚落（內三

塊厝）的雜貨店，因為經營者的用心，賣的商品相當齊全，除了食物類的裝了

十多仔，還曾賣過牛鈴、牛索……等等各式商品，而使這間雜貨店被當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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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稱為「街仔」23。  

市街是鎮上較多人群聚集的地方，菜市場亦位於此，一些平常會到菜市場

買菜的顧客會順便光顧這裡的雜貨店，而不常上街的居民，也可能在重要節日

（如過年、清明節、中元節）或是家裡有人嫁娶時，到街上採買，因為市街上

的商店的規模較大，雜貨店所賣的貨色會較齊全、數量也較多。  

另外，位於學校附近的雜貨店也比較特殊，通常位於國小附近的雜貨店會

賣比較多給小孩子吃的零食、玩的東西，但是現在的幼年人口不管在比率上或

數量上都較過去減少，因此這些雜貨店的生意也受到影響，另外，現在許多家

長都會用機車載學生上下學，也減少了小孩子到雜貨店的機會，作者曾在內三

塊厝的大安國小附近觀察中午下課時附近雜貨店的狀況，發現從早上 11 點半到

中午 12 點半之間的一個小時，到店裡面買東西的學童只有兩名，而這間雜貨店

目前的營業額有時一天不到 300 元。  

在雜貨店生意日亦衰退的時候，有的經營者會選擇以兼業的方式增加家庭

收入，而區位就會影響雜貨店在「兼業」上的差別，例如在街上的雜貨店兼賣

麵線糊、豬肉，主要還是利用其人群聚集的區位條件，以增加商品種類的方式

吸引顧客，但位於鄉間的雜貨店，因為所在地的人口流失，或喜歡到街上選擇

性更高的商店去購物，增加販賣的商品並無法增加收入，因此加入了家庭代工

的行列，通常從事的是加工中不需機器操作的簡單工作，例如剪襪子或將絲襪

整理成一打一打的，就地利用店內外的空間，而這些襪子都會由工廠約僱的司

機載來和運走，對經營雜貨店的人來說是很方便的兼業。  

表 3-4  田中鎮幼年人口數及佔總人口比率  

 0-4 歲  5-9 歲  10-14 歲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民國 60 年  4909 12.13 5238 12.94 5135 12.69 

民國 65 年  4701 10.70 4596 10.46 5147 11.71 

民國 70 年  4841 10.56 4188 9.13 4481 9.77 

民國 75 年  4044 8.70 4398 9.46 4173 8.97 

民國 80 年  3555 7.74 3725 8.11 4129 9.00 

民國 85 年  3303 7.05 3307 7.05 3677 7.84 

資料來源：整理自歷年《彰化縣統計要覽》。  

                                           
23 個案 B13，  90 年 10 月 29 日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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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田中鎮 90 學年度各國小人數  

校名  全校人數  所在位置  學     區  

田中國小  2421 南路里  
西路、東路、南路、中路、北路（1-9，16 鄰）、沙

崙、新民、梅州里  

三潭國小  427 中潭里  頂潭、中潭、龍潭、北路里（10-15 鄰）  

大安國小  231 三安里  大崙、三安里  

東和國小  260 復興里  平和、復興里  

內安國小  320 東源里  東源、碧峰、新庄、香山里  

明禮國小  236 三光里  大社、三光、三民里  

資料來源：彰化縣教育局。  

 

二、以所賣的商品為指標  

從一家雜貨店賣的商品種類多寡大約可以看出生意的好壞，生意好的賣的

種類比較多，相反則較少，但有些商品雖不是每家店都有賣，卻具有特殊的指

標性意義。  

例如菜市場賣的蔬菜、魚、肉，在離菜市場比較遠的聚落雜貨店也有賣，

經營者一大早先到大菜市採購，再自行載回店裡面販售，對沒有時間或不方便

到菜市場的居民來說是很便利的，因此需到田裡工作的婦女、年紀較大的老人

家是主顧，雖然這些地方也有菜車經過，但雜貨店是定點的，顧客可以在自己

方便的時間過來買。  

傳統的農村之中，檳榔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食物，除了是大人（通常是男人）

的休閒零食，同時也有重要的社交意義，及嫁娶的必備食物，但現在的生活習

慣改變，檳榔在生活中的意義也降低，加上現在的房屋建築不像以前吐檳榔汁

那麼方便，且許多上國小的小朋友會向阿公提倡「吃檳榔是不衛生的」這個觀

念，一些年紀較大的老人家牙齒也咬不動了，所以鄉下吃檳榔的人減少，仔

店檳榔的銷售量也減少，另外，做檳榔還需要花時間，根據實地的田野調查，

現在仍販賣檳榔的雜貨店，通常是老闆本身有吃檳榔的習慣，除此之外的雜貨

店已經不賣檳榔，但在一些大馬路上則多了很多檳榔攤。檳榔仍在，但意義已

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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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有賣菜的雜貨店分布圖  

 

菸酒這類有固定利潤的商品，原本是各家雜貨店都亟欲販賣的，但並不是

每家雜貨店都會賣酒，早期是因為店內空間狹小，沒有空間擺放，現在則是為

了省卻回收瓶子的手續，因此，對現在的雜貨店經營者而言，賣什麼商品除了

看它是否有利可圖，方不方便也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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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批發或零售為指標  

雜貨店依其主要顧客是一般消費者抑或其他商店，可以分為批發店和零售

店，批發店多位於市街上或重要道路上，而零售業則遍及市街和鄉間。  

在面臨生意欠佳的壓力而必須在經營上有所轉變時，這兩種商店會做出不

同的反應，批發店因為接觸到較多的製造商，因此在轉型時運用其較零售店雄

厚的資本，或專事某種商品的進口批發，例如麵粉，或轉而從事商品的製造，

例如麵類，在自家工廠生產各式麵類，繼續供應原有的下游商店，但因下游商

店的數量及銷售量萎縮，因此轉而賣給小吃店。  

至於零售店，資本額較小，例如位於外三塊厝一家雜貨店在民國 60 年的營

業登記中資本額是 3000 元，如此的小資本額，在面臨改變的壓力時，家中經濟

往往依靠家庭成員到工廠或外地上班所得，而因為商品的流通速度變慢，長時

間賣不出去的東西會壞掉必須丟掉，因此只賣飲料、香菸、罐頭和少量不易腐

壞的商品，而飲料經銷商，例如經銷統一的田福企業，會將過期的商品回收，

減少雜貨店的損失，也確保了商品的品質，維持了品牌的形象及經銷商的商譽。

24 

 

四、以補貨時間及營業時間固定與否為指標  

從營業時間和補貨時間的固定與否可以看出一間雜貨店的生意好或不好、

經營者的態度積極或不積極，原則上經營者的態度若是較為積極，生意也會比

較好，但是當雜貨店生意受到整個大環境改變的衝擊，而使得小雜貨店無力抵

擋時，經營者的態度也會轉趨消極，但也有經營者因為家裡晚輩在外工作，不

願繼承商店，而家庭收入亦仰賴在外「吃頭路」的薪水，態度轉趨消極之後販

賣的商品種類減少，而逐漸使得居民寧願到較遠的街上去買東西。以下就用營

業時間和補貨時間的固定與否這兩個指標對雜貨店加以分類。  

 

表 3-6  依補貨、營業時間固定與否分類雜貨店的類型  

 補貨時間固定  補貨時間不固定  

營 業 時 間 固 定  I II 

營業時間不固定  III IV 

 

                                           
24 個案 D4民國 90 年 10 月 27 日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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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I 補貨時間和營業時間均固定，經營態度較為積極，而類型 IV 補貨時

間和營業時間均不固定，經營態度最為消極，類型 II、III 則介於中間。在本文

的定義下，將類型 I 視為「營業中」，而類型 II、III、IV 視為「曾經營業」，足

可見一些看起來生意不太好的雜貨店，實則存在著差異，類型 I 雖然補貨時間

固定，但一週補貨的數量可能很少，只有一、二箱的飲料，而有時補貨是看在

熟識業務員的面子上，並不一定是有這個數量的銷售量；類型 II 補貨時間不固

定，是在經營者覺得有需要的時候才打電話叫貨，在批發商競爭強烈的情況之

下，業務員會把握每個銷售的機會，向每家雜貨店推銷，但若是很久才補一次

貨，或者是雜貨店位於較偏僻的地方，貨車停留卸貨不便或是要繞遠路才到得

了一間雜貨店，業務員可能就會放棄每週跑一趟，而是留下名片請雜貨店經營

者有需要的時候再打電話叫貨，另外，也有雜貨店經營者主動要求業務員不要

來，而選擇自行找時間到街上補貨或打電話叫貨，若是年紀較大（七十歲以上）

或行動較不方便，則會請孩子在有空的時候去幫忙補貨；類型 III 通常經營者

是婦女，早上在忙完家事之後才開店，遇到家裡有事時則不開，但因為雜貨店

的位置還不錯，居民也都還捧場照顧生意，因此可維持固定時間補貨的情形；

類型 IV 若非當地居民可能無從得知這間雜貨店仍有「營業」，因為營業的時間

不固定，通常經營者是另有職業（自由業），筆者在田野做訪問的時候，曾有一

位老闆娘談到附近的另一間雜貨店時說：  

 

「彼間仔店的人主要是在飼豬，攏是飼豬飼完之後才有開。」（個案

B19）  

 

這類雜貨店之所以還算得上是一間雜貨店，跟經營者本身的態度有關，因

為這些雜貨店都有數十年的歷史，開店已經成為店老闆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儘

管已經不以此為生，但附近的居民都還是會過來聊天、下棋，販賣商品的機能

已失，但作為中地的功能仍在，於是店老闆會不定期的補幾箱飲料，賣給這些

來下棋聊天的居民，若店是開在庄廟附近的，還會因為廟裡要大拜拜打電話請

人送個幾箱禮盒，供臨時需要的人購買。  

 

五、以經營者、顧店者特質為指標  

雜貨店所使用的勞力都是自家人，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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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顧店的人如果把錢放到自己的口袋，甚至可能讓一家店倒掉，

除非自己人太累、忙不過來，而且有相當信任的人，否則不會請外人

顧店。」（個案 B22）  

根據田野實察結果，只有一間位於中潭東閩路上的雜貨店曾經聘請家族成

員以外的店員，因其曾經標榜 24 小時營業，但近一年多以來已經改為晚上營業

到 12 點打烊。  

這些雜貨店的經營、顧店者，主要是年約四、五十歲的婦女或六十歲以上

的老夫婦，少有壯年男性獨自顧店，經營雜貨店的婦女多半是自公公手上接手，

而先生則在外面有工作，經營雜貨店的老夫婦則是從年輕開始經營起，而孩子

都在外工作，不打算繼承，但若經營者為年輕的男性，態度則較為積極，會把

商店翻新為便利商店的形式。  

從經營者、顧店者的特質分析的結果，顯見雜貨店已經從家庭主要收入來

源變成次要的，是增加家庭收入的來源。  

 

六、以雜貨店的房屋形式、店內配置為指標  

雜貨店依其房屋形式可分為平房和二層樓以上的建築（樓仔厝）兩種，店

內配置可分為傳統式（商品由老闆取）和開架式（商品由顧客自取）兩種，建

築形式會影響到店內配置，因此把這兩種分類放在一起談。  

平房式的雜貨店是現在所見歷史最悠久的雜貨店，25店內的配置是傳統式

的，顧客要什麼商品告訴老闆，就算商品是放在顧客伸手可及的地方，也一律

由老闆拿給顧客，只有雞蛋是例外，通常顧客喜歡自己挑選，而樓仔厝的店內

配置可能跟平房式一樣是傳統式的，但逐漸改為開架式，亦即有較多的商品是

顧客可以字取的，至於近年來新開的仿照便利商店型式的雜貨店，則普遍設有

自動門。  

 

                                           
25 更早之前有「竹管仔厝」，是清代時的建築，個案 B20所言，90 年 10 月 27 日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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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五   平房式的雜貨店  
（民國 90 年 6 月攝於龍潭）  

 

 

照片六   便利商店式的雜貨店  
（民國 90 年 6 月攝於外三塊厝）  

 

 


